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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問卷調查分析 

 

本調查於 2005 年 4 月 8 日至 12 日舉行，共發出 354 份問卷，收回 287 份，英中佔 64 份（英中會員學校合

共 77 所），中中佔 192 份（中中會員學校合共 277 間），未有顯示學校類別佔 31 份。回應率超過八成（81.07%），

故當中所反映的意見極具代表性。（惟因回收問卷中有 31 份未有顯示學校類別，故未有將英中及中中的意

見分開作比較。） 

 

中一派位機制 
 I. 自行分配學位 

 1. 48.08%贊成教統會工作小組的建議，將自行分配學位的比率增至百分之三十。 

  48.43%贊成維持現行比率為百之二十的安排。 

 2. 接近九成的學校（88.85%）認為應繼續向中學提供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3. 超過半數的學校（54.01%）不贊成對申請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生進行筆試考核。 

 4. 超過七成的學校（74.91%）贊成維持現行措施，每名家長／學生祇可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申

請一間中學。 

 5. 根據教統會工作小組的建議，若每名家長／學生可向兩所中學提出申請時，超過七成的學校

（75.26%）認為家長須向學校申明選校次序。 

 II. 統一派位 

 6. 接近六成的學校（58.89%）贊成維持現行設有「校網限制」的措施，而只有 38.33%贊成教統

會工作小組的建議：要求每所中學撥出 10%統一派位學額讓家長作為「不受校網限制」的學

校選擇。 

 7. 在計算升中學生成績方法或調整成績機制方面，只有 17.42%的學校贊成教統會工作小組的建

議，超過七成的學校（74.22%）贊成以應屆學生成績以作調整，當中 45.3%贊成以應屆學生

的「基本能力評估」／「系統性評估」成績來調整，而其餘 28.92%則贊成增設統一的小六學

科評核測試。 

 8. 超過半數的學校（53.31%）贊成統一派位組別維持為三組。 

 9. 49.83%學校贊成新的中一派位機制首次實施日期為 9/2007（教統會新建議）。 

  47.04%學校贊成首次實施日期與新的「中學教學語言政策」同期實施。 
   

 

 

 

 



中學教學語言政策 
 I. 教統會工作小組的諮詢方案：「中中及英中分流方案」 
  理念 
 10. 超過八成的學校（82.23%）贊成繼續落實母語教學方向。 
 11. 接近全數學校（99.3%）贊成學生無論透過那種語言學習，都應該提升中、英文的能力。 
 12. 超過八成的學校（86.76%）贊成「學生透過第二語言學習，總會有障礙，問題在於多少。」

「在不影響學生的學科學習及全人發展的大前提下……，才可採用英語授課。」 
 13. 50.17%學校反對為了減少學生學習的障礙，就要設有分流（中中及英中）的機制。 
  47.39%學校則贊成該機制。 
   
 教學語言安排 
 14. 如須設立「分流機制」，接近六成學校（58.19%）贊成在校內以「分班」或「分科」作分流，

只有 33.45%贊成以「中中」及「英中」作分流。 

 一． 在初中採納英語教學的學校須符合的三個先決條件： 
 (i) 學生能力 
 15. 對於教統會工作小組建議利用「中一入學前測驗」作為調整工具， 49.83%學校表示反對，

36.93%則贊成該建議。 
 16. 如必須以「中一入學前測驗」作為調整工具，則超過半數的學校（57.49%）贊成單以英文一

科成績來界定學生是否具備足夠能力以英語學習，只有 38.33%學校贊成教統會工作小組計算

中英數三科成績的建議。 
 17. 六成學校（60.98%）認為界定學生是否具備足夠能力以英語學習的準則是學生的成績須列入

全港首 32%內，只有 25.78%的學校贊成教統會工作小組的建議（即首 40%內）。 
 18. 49.13%學校贊成具備以英語學習能力的中一學生人數應佔全級不可少於 90%。只有 19.16%贊

成教統會工作小組的建議（即不少於 85%）。  

 (ii) 教師能力 
 19. 超過半數的學校（55.40%）認為在初中階段，以英語授課的非語文科教師所需具備的英語能

力要求，除依教統會工作小組的建議外，需增加其他認可資歷，如 TOEFL, MIL 等。 

 (iii) 支援措施 
 20. 接近全數學校（98.26%）認為採用英語授課中學必須有策略地為學生提供有利學習英語的環

境。 

 二． 其他措施 
 21. 超過四成學校（41.81%）認為檢視學校是否需要改變教學語言的週期應為六年，而多於或少

於六年者則各約佔三成。 
 22. 超過半數的學校（56.10%）認為在高中階段，以英語授課的非語文科教師所需具備的英語能

力要求，除依教統會工作小組的新建議外，需增加其他認可資歷，如 TOEFL, MIL 等。 
 23. 超過八成的學校（83.97%）贊成直接資助中學的初中教學語言安排應與官、津、補中學相同。 
 24. 超過半數的學校（53.66%）贊成除英文科外，可用不多於 15%的課時提供以英語作為媒介的

學習活動。 
 25. 超過六成的學校（62.37%）贊成以英語作為媒介的學習活動內容應按校本原則處理，不加任

何限制。 
 26. 超過七成的學校（74.91%）贊成負責以英語作為媒介的學習活動的老師須符合英語能力要求。 
 27. 接近九成的學校（89.90%）贊成政府應繼續為以母語授課的中學提供額外資源，並增加調撥

資源的靈活性。 
 28. 38.68%學校贊成首次實施日期為 9/2007。 
  30.31%學校則贊成於新高中改制實施後三年實行。 
  會員學校對實施日期沒有達至主流意見。 
  



 II. 津中議會特別會員大會通過的兩個諮詢方案 
  津中議會執委會的信念 
 29. 接近全數學校（97.56%）贊同一切教育政策的制訂，必須以學生利益為大前提；母語教學是

最有效的教學語言及香港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中英語文能力。 
 30. 接近九成的學校（89.90%）贊同學校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和能力，能按照教師和學生的語文水

平，在照顧學生學習利益的大前提下，制訂最適合的校本語文政策。 
 31. 超過九成的學校（91.64%）贊同所有接受政府資助的中學，包括官立、津貼、補助及直資學

校均須採用同一教學語言政策。 

  津中議會諮詢方案一：「有條件的學校自決方案」 
 32. 理念：超過七成的學校（77.35%）贊成由學校按照學生和教師的語文水平，在照顧學生學習

利益的大前提下，以專業精神自行決定教學語言。 
 33. 方法：超過七成的學校（74.22%）贊成學校可因應學生及教師的英文能力自行決定分班／分

科用英語授課。 

 一． 在初中採納英語教學的學校須符合的三個先決條件： 
 i. 學生能力 
 34. 45.64%學校反對利用「中一入學前測驗」作為調整工具。 
  38.68%學校則贊成該建議。 
 35. 如必須以「中一入學前測驗」作為調整工具，超過半數的學校（56.10%）贊成單以英文一科

成績作為界定學生是否具備足夠能力以英語學習的方法。 
 36. 接近六成的學校（57.84%）認為界定學生是否具備足夠能力以英語學習的準則是學生的有關

成績須列入全港的首 32%內。 
 37. 接近半數的學校（48.08%）認為具備以英語學習能力的中一學生人數應佔該班（以每班計算）

不少於 90%，只有 20.56%贊成教統會工作小組的建議。 

 ii. 教師能力 
 38. 超過半數的學校（55.05%）認為以英語授課的非語文科教師所需具備的英語能力要求，除依

教統會工作小組的新建議外，增加其他認可資歷，如 TOEFL, MIL 等。 

 iii. 支援措施 
 39. 超過九成的學校（96.52%）贊成採用英語授課中學必須有策略地為學生提供有利學習英語的

環境。 

 二． 其他措施 
 40. 超過八成的學校（86.76%）贊成教統局應設立監控機制，確保學校依從要求去決定學生以何

種語言學習。 
 41. 接近九成的學校（87.80%）贊成政府應繼續為以全母語授課的中學提供額外資源，並增加調

撥資源的靈活性。 
 42. 37.28%學校贊成首次實施日期為 9/2007。 
  30.31%則贊成於新高中改制實施後三年實施。 
  會員學校對實施日期沒有達至主流意見。 
   
 
 
 
 
 
 
 



 津中議會諮詢方案二：「雙語教學方案」 
 43. 理念：超過八成的學校（82.58%）贊同母語教學是最有效的教學語言，然而，學生必須同時

具備良好的英語能力，因此所有接受政府資助的中學（包括官、津、補及直資學校）均須在

初中階段推行以母語為主的「雙語教學」，並可按年遞增以英語授課的課時。 
 44. 超過八成的學校（83.97%）贊同以校本精神，由學校根據學生能力、教師能力及課時限制的

條件，制定及推行適切的「雙語教學」措施。 
 45. 超過半數的學校（53.66%）認為中一級以英語授課（包括英文科）佔總課時為 35%或以下。 
 46. 超過七成學校（74.56%）認為中二級以英語授課（包括英文科）佔總課時可多於 35%，但不

足二成學校（19.86%）認為可達 50%。 
 47. 超過半數的學校（51.22%）認為中三級以英語授課（包括英文科）佔總課時為 50%或以下。 
 48. 超過九成的學校（91.64%）贊成高中英語授課課時應按校本精神處理。 
 49. 超過半數的學校（55.75%）贊成以英語授課的初中及高中非語文科教師所需具備的英語能力

要求，除依教統會工作小組的新建議外，增加其他認可資歷，如 TOEFL, MIL 等。 
 50. 超過九成的學校（96.52%）贊成教統局需提供足夠教師人手在初中進行英文科分班教學（每

班分為兩組）。 
 51. 39.02%學校認為首次實施日期為 9/2007。 
  28.92%學校則認為應於新高中改制實施後三年實行。 
  會員學校對實施日期沒有達至主流意見。 
   

為照顧小學已用英語學習的學生及尊重傳統以全英語授課的中學，如部份中學達以下標準時，可

採用全英語授課。全英語教學的學校須符合的三個先決條件： 
 i. 學生能力 
 52. 43.21%學校反對利用「中一入學前測驗」作為調整工具，而贊成的則佔 39.72%。 
 53. 如必須以「中一入學前測驗」作為調整工具，超過半數的學校（54.7%）認為應只以學生的英

文一科成績來界定學生是否具備足夠能力以英語學習的方法。 
 54. 接近六成的學校（59.24%）認為界定學生是否具備足夠能力以英語學習的準則是學生的成績

須列入全港的首 32%內。 
 55. 接近四成(37.98%)學校認為具備以英語學習能力的中一學生人數應佔全級 90%-94%，而

33.10%學校認為應佔全級 95%或以上。總體而言，超過七成學校（71.08%）認為須佔全級學

生人數不少於 90%。 

 ii. 教師能力 
 56. 超過半數的學校（56.79%）贊成以英語授課的非語文科教師所需具備的英語能力要求，除依

教統會工作小組的新建議外，增加其他認可資歷，如 TOEFL, MIL 等。 

 iii. 以英語授課科目 
57. 超過六成的學校（65.85%）贊成除中文、中史、普通話及中國文學外，所有科目均須採用英

語教授。 

 

 

 

 

 

 



  

 結論 

 58. 在充份考慮香港社會及教育發展的需要、學生整體利益及學校的辦學前景後，超過半數的學

校（52.61%）選擇津中議會的「雙語教學」方案，有約四分之一學校（25.44%）選擇津中議

會的「有條件的學校自決」方案，只有 14.98%贊成教統會工作小組的「英中及中中分流」方

案。 
 59. 假如教統會最終堅持「直資學校可自訂教學語言」，44.6%學校選擇津中議會的「雙語教學」

方案，選擇津中議會的「有條件的學校自決」方案則增至約三成（29.62%），但仍然只有 14.98%
贊成教統會工作小組的「英中及中中分流」方案。 

 
 有關教學語言政策，會員普遍不接納教統會工作小組的「英中及中中分流」方案，但對津中議會

的「雙語教學」方案則表示支持。若直資學校可自訂教學語言政策，仍有四成以上學校繼續支持

「雙語教學」方案，而支持「有條件的學校自決」方案則增至約三成，但對教統會工作小組的建

議，則仍然普遍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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